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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38.66 万元向浙江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菲菱科思”或“全资子公司”）增资，其中，人民币 2,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人
民币 18,038.6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 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597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3,34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2.00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960,48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79,094,746.29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881,385,253.71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5月 23日出具了“天健验〔2022〕3-40号”《验资报告》。 公司依照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
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海宁中高端交换机生产线建设项目 20,038.66 20,038.66
2 深圳网络设备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25,161.85 25,161.85
3 智能终端通信技术实验室建设项目 5,196.57 5,196.57

合 计 50,397.08 50,397.08

三、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公司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安排，“海宁中高端交换机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浙江菲菱科思。 为更好的推动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38.66万元向浙江菲菱科思增资，其中，人民币 2,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人民币 18,038.66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 浙江菲菱科思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4,000 万元，仍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相关事宜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也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或实施方式的变更，本次增资系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建设，符
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

四、本次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浙江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MA2JFBGX1G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纬三路 11号 106室（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陈龙发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0年 11月 2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

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
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浙江菲菱科思 100%股权。
2、主要财务状况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度
总资产（万元） 2,001.02
净资产（万元） 2,000.99
营业收入（万元） -
净利润（万元） 0.9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经查询，浙江菲菱科思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增资后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安全，浙江菲菱科思已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保

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
专户管理。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管理
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增资后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浙江菲菱科思进行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需要，有

助于推进募投项目“海宁中高端交换机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七、本次增资事项的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浙江菲菱科思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履

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该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审议程序及表决合法、有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有
利于推动募投项目建设，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菲菱科思增资以实施募
投 项目事项。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菲菱科思增资是为满足募投

项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建设，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情形。

因此，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菲菱科思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事项。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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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6月 30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6月 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6月 30 日 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9:15 至 15:

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融科望京中心 A座 11层。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隽。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65,534,885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8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 代表股份
63,882,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8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651,9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7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7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袁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袁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2、选举金建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金建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3、选举刘根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刘根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4、选举彭琳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彭琳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5、选举滕松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滕松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6、选举雷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雷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3,882,9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52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罗建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罗建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5,533,1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2、选举杨文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杨文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5,533,1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765%。
3、选举王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王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5,533,1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选举聂俊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聂俊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2、选举张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张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5,533,1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7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曹亚娟、孙丽雅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贵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3007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7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由公
司职工代表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2年 6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
选举魏智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魏智超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魏智超女士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魏智超女士，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09年 8月至 2011年 3月就职于北京直真节点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担任销售助理职务；2011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
任总经办秘书、行政主管等职务。

魏智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要求的禁止任职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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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22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2-041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
际出席董事 9名，公司董事会秘书、监事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JIN LI（李进）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

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 JIN LI（李进）、SUIBO LI回避表决。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 688222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2-042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到会监事 3
人，监事会主席徐晨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

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88222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2-043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

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股份的用途：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

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予以转让；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
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
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2、回购规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
3、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1.788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 3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4、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5、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经公司向相关股东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吉东方佳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及其一致行动人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
行动人 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长星成长集团有限公司）暂未回复公司问询，其所持公司股
份可能在公司回购期间进行减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李建国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不存在直接增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相关人员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

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董事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
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
施上述用途，则存在未授出部分股份注销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
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2年 6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上述董事会审议时间及程序等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发布回购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转让； 若公司未能以本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三）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
（四）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

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或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

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 10个交易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用途：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转让； 若公司未能以本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
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
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2、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
3、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3,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1.788 元/股进行计算，回购数量约 1,376,904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
2,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1.78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 917,93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
购情况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
调整。

（六）本次回购的价格
本次回购的价格不超过 21.788 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
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1、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全部实施完毕，若按回购价格上限 21.788元/股，回购金额上限 3,000 万元进

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376,904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34%。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0,528,111 30.08% 121,905,015 30.4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0,151,889 69.92% 278,774,985 69.58%

总股本 400,680,000 100% 400,680,000 100%

2、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全部实施完毕，若按回购价格上限 21.788元/股，回购金额下限 2,000 万元进
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917,937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23%。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0,528,111 30.08% 121,446,048 30.31%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0,151,889 69.92% 279,233,952 69.69%

总股本 400,680,000 100% 400,680,000 100%

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偿债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16.7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04

亿元，流动资产 11.59 亿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3,000 万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 1.79%、
2.30%、2.59%，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较小。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22.03%，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自
有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未
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本次回购所用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
上市地位。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董事会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有利于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3、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切实可行。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十一）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是否买卖
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
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
股份的行为，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在回购期间
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十二）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公司向相关股东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吉东方佳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及其一致行动人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
行动人 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长星成长集团有限公司）暂未回复公司问询，其所持公司股
份可能在公司回购期间进行减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李建国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不存在直接增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相关人员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予以转让； 回购的股份如未能在发布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用
于上述用途的，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注销，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如果后续股份

注销，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回购

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3、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

外，依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本次回购有关的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回购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5、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
《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6、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
须的事宜。

7、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

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二）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董事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
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
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未授出部分股份注销的风险；

（四）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
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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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核酸药物研发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交易简要内容：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成都先导”）与公司关联

方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智科创”）及海南风易行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风易行”）拟共同出资设立成都先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
以公司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专注于核酸药物的项目开发及相关技术研发。
其中，公司出资 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40%；聚智科创出资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5%；海
南风易行出资 55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55%。

● 本次交易系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核
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1）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尚需通过工商部门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登记，存
在不确定性。（2）该公司成立后，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技术研发等
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公司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等风险。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需要，综合平衡核酸药物领域的研发布局和投资风险，提升公司综合竞
争实力，公司、公司关联方聚智科创及其他投资人海南风易行拟共同出资设立成都先衍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其中，公司出资 4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40%；聚智科创出资 5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5%；海南风易行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出资 55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55%。 所有投资人均以货币形式认缴，并按照各自持股
比例履行出资义务。

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聚智科创为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由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JIN LI（李进）直接控制，JIN LI（李进）现任聚智科创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未与聚智科创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聚智科创为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组织，且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

经理 JIN LI（李进）直接控制，JIN LI（李进）现任聚智科创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1、名称：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步行街 39号
4、执行事务合伙人：JIN LI（李进）
5、出资额：151.3908万元
6、成立日期：2015年 11月 6日
7、合伙期限：2015年 11月 6日至永久
8、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涉

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涉及许可的凭相关许可证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涉及国家规定实施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8、实际控制人：JIN LI（李进）
（三）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
1、名称：海南风易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 37号成海综合楼 4楼 405-1H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高新思乐佳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JIEHUA ZHOU）
5、成立日期：2022年 6月 15日
6、合伙期限：长期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免税商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尽职或限制的项目）
8、主要股东：成都高新思乐佳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占合伙企业 1%，闫朝一出资额

占合伙企业 99%。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交易类型属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1、设立公司名称：成都先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主要经营场所：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慧谷东一路 8号 6栋）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股东：海南风易行持股 55%，成都先导持股 40%，聚智科创持股 5%。
7、主营业务及研发方向：标的公司专注于核酸药物的项目开发及相关技术研发。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交易各方按照持股比例以 1元/注册资本的出资价格， 均以货币方式出

资。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成都先导在核酸药物领域的布局较早， 在开发 DEL技术和小分子新药发现与优化技术的过程中

积累了核酸药物开发相关的技术基础和项目研发经验，具备核酸药物研发相关的服务能力。 但核酸药
物项目的开发面临诸多技术挑战，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及资源的投入，且投资风险较高。 本次与关联
方共同设立核酸药物公司，主要专注核酸新药项目的研究与开发，通过独立的融资或项目开发及转让
等方式来推进核酸药物管线。 在项目持续的推进过程中，根据需要可能使用成都先导及团队在核酸药
物领域相关研发服务。

成都先导与关联方聚智科创通过共同参股该核酸药物公司，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需要，综
合平衡核酸药物领域的研发布局和投资风险，优化公司在核酸药物领域产业的投资结构，提升公司综
合竞争实力。 同时，关联方聚智科创的参与，可进一步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亦可增强项目团队的参与感
及符合公司业务的整体规划。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做出的投资
决策。 本次投资事项短期内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会对现有业务开展造成资金压
力，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六、 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通过工商部门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登记，存在不确定性。
（二）该公司成立后，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技术研发等方面的

不确定因素影响，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公司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设立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

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本次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
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
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成都先导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核酸药物研发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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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漳州市芗城区大桥路 1号漳州佰翔圆山酒店三楼（中国卉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9,800,3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637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董事林纬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大会采用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独立董事贾建军先生、独立董

事范志鹏先生、独立董事杜守颖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监事何建国先生因公务繁忙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代行董事会秘书洪绯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刘丛盛先生、总会计师杨海鹏先生列席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592,070 99.9421 187,840 0.0522 20,397 0.0057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592,070 99.9421 187,840 0.0522 20,397 0.0057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592,070 99.9421 187,840 0.0522 20,397 0.0057

4、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569,732 99.9359 209,878 0.0583 20,697 0.0058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592,070 99.9421 187,840 0.0522 20,397 0.0057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570,132 99.9360 209,778 0.0583 20,397 0.0057

7、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669,269 99.9636 123,600 0.0344 7,438 0.0020

8、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614,807 99.9484 180,200 0.0501 5,300 0.0015

9、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005,644 97.5557 8,727,925 2.4258 66,738 0.0185

10、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投资新建产业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427,349 99.8963 323,458 0.0899 49,500 0.013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陈志言 359,226,780 99.8406 是

11.02 刘丛盛 359,382,841 99.8840 是

1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陈纪鹏 358,218,613 99.5604 是

12.02 陈玉红 359,431,380 99.8975 是

12.03 黄秋敏 358,310,513 99.585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
案》

27,529,277 99.1694 209,878 0.7560 20,697 0.0746

5 《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及摘
要》 27,551,615 99.2499 187,840 0.6767 20,397 0.0734

8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7,574,352 99.3318 180,200 0.6491 5,300 0.0191

11.01 陈志言 27,186,325 97.9340 - - - -

11.02 刘丛盛 27,342,386 98.4962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2、3、4、5、6、9、10、11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 7、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军利、殷庆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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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06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6：30在公司片仔癀大厦 15楼会议室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议案以专人
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名，实际表决的监事 5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漳
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
陈纪鹏先生主持，议案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监事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议选举陈纪鹏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陈纪鹏先

生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任为公司监事。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附：陈纪鹏先生个人简历：
1968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医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1990 年 8 月至 1993 年 1

月，任漳州市制药厂药物研究所技术员；1993年 1月至 1999年 12月，历任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漳州
制药厂）药物研究所技术员、药物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 12月至 2011年 11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11月至 2017年 9月，任公司董事、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 9月至 2022年 4 月，任公司董事、公司董
事会秘书、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 4月至 2022年 6月，任中共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党
委副书记、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 6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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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吴坤洪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坤洪先生因工作调整，向董事会辞去公司总审计师职务。 吴坤洪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至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吴坤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在此，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吴坤洪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